
釋“夃（股）”小史

楊蒙生

　　長久以來，在古文字中存在着一批與“夃”字形體密切相關的字。 限於歷史條件，

它們當中的一部分，或被誤讀，或被誤寫。 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有關問題的解決。

幸運的是，近年來，地不愛寶，文化遺物層出不窮，其中的一些相關字形爲我們正確釋

讀有關文字、探討相關史實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下面，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與之相關的學術前史，希望這一工作的實施，能够爲

其他文字的釋讀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

有關古文字中的“夃”及从“夃”諸字的系統探討是由望山簡中的一個字形引起

的。 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細緻介紹一下與之相關的一些情況。

望山簡此字形體作：

望山１．１２３　　　　　　 ■各一～

望山１．１２５ ■禱■一～

相同的字形還見於天星觀楚簡 〔１〕和新蔡葛陵楚簡 〔２〕：

天卜 賽禱宫■宔一～

天卜 ■禱於二天子各兩牂兩～

天卜 ■禱宫■宔一～

新蔡甲二２９ 五宔山各一～

新蔡甲三１７４ ～，道一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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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本文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出土文獻與古史再建”（０９犑犣犇００４２）的階段性成果。

滕壬生： 《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３３７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蔡葛陵楚墓》圖版九五，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新蔡乙一２８ ■禱門、户屯一～，■禱行一犬

望山簡的整理者懷疑，此字从“羊”，“歺”聲。 因爲“歺”、“曷”古音相近，他們又推

測此字或是“羯”之異體。 〔１〕

之後，孔仲温先生根據辭例比勘論斷爲“■（羖）”字。 他認爲，字右从“每”，“古”

與“每”在簡文中爲魚之合韻通轉。 〔２〕

通過對比辭例將此字認定爲“■”字異體的學者還有劉信芳先生。 與孔先生的思

路不同，他將字形分析爲从羊、 聲，其中 形是女字上加飾筆所致。 〔３〕

按上引兩説的共同弱點在於，儘管辭例可靠，但由於字形分析方面的不足，最終

未能徹底解決問題。

在孔、劉二位先生發表觀點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内，學界對此保持了沉默。 這

種沉默直到侯乃峰先生在簡帛網上發表系統文章才最終被打破。 〔４〕

文章中，侯先生結合孔、劉二位先生的推論，以季旭昇先生釋上博簡 作

“盈” 〔５〕的觀點爲依據，推斷出上舉新蔡簡中諸字右側所从也是“夃”字，進而將上引望

山和新蔡簡中的四個字分析爲从“羊”、“夃”聲，隸定作“■”。 根據《説文》等文獻，他認

定，“夃”和“姑”、“沽”互爲異文，且“夃”、“古”同音；郭店簡 字應分析爲从爿、夃聲，隸

定作 “■”，讀爲 “股”；從省聲的角度看，上博簡 字應分析爲从水、盈省聲，釋爲

“溋”。 〔６〕其中，後一點已爲不久前公布的清華簡（貳）中的“溋”字形體 所證實。 〔７〕

侯説最終從構形和音理兩方面證明了孔、劉二位先生依據辭例比勘確定的、“■”

乃“■”字異體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不久之後，趙平安先生撰寫專文，從甲骨、金文字形入手，敏鋭地捕捉到了解決

“夃”字形義來源 〔８〕的綫索。 這爲我們從根本上解決有關“歷史遺留”問題創造了

·３７１·

釋“夃（股）”小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陵望山沙塚楚墓》第２６４頁，文物岀版社１９９６年。 引按： 在下面的行文過
程中，爲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風貌，在涉及“夃”字的隸定形體時，一般不作改動。

孔仲温： 《望山卜筮祭禱簡“■■”二字考釋》，《第一届國際訓詁學研討會論文集》第８１９—８３１頁，１９９７
年４月１９—２０日。 引按，孔説轉引自侯乃峰文。

劉信芳： 《望山楚簡校讀記》，《簡帛研究》第三輯，第３５頁，廣西教育岀版社１９９８年。

侯乃峰： 《説楚簡“夃”字》，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９日。

季旭昇： 《上博三周易比卦“有孚盈缶”“盈”字考》，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５日。

侯乃峰： 《楚竹書〈周易〉釋“溋”之字申説》，《周易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２５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貳）》簡１２３，中西書局

２０１１年。

趙平安： 《關於“夃”的形義來源》，《中國文字學報》第二輯，第１７—２２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８年；又《新出
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１０１—１０３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



條件。

通過仔細分析甲骨、金文中“夃”字形體如 （明７３３）、 （合１３６７０）、 （合２１８７１）、

（合２８８２５）、 （集成４３４２師詢簋）等的結構，趙平安先生指出，古文字中的“夃”字就

是“股”的初文，其甲骨文形體 實爲一典型指事字。 字形中的人形，在楚系文字的流

傳過程中發生了與“及”中人形相似的變化。 人形腿上指示“股”部所在的圈形，則因

書寫草率變成了 形。 後世秦文字繼承了這一草率寫法，楚文字則在繼承的基礎上

進一步變形作 。 後來，由於字形變化，導致表意不明顯，於是又加上肉旁。 加旁後

的累增字分秦系和六國系。 經過一系列的社會變革，“股”字秦系寫法最終被繼承下

來。 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股”的累增字中的母字被“殳”同化，使得它最終成爲

一個从肉、殳聲的字。

我們認爲，經過趙先生的論證，“夃”字的形義來源問題已經基本得到了解釋。 但

是，困擾學人的問題依然存在： 爲什麽與“古”字音近的“夃”可以被用作做“盈”字的

聲符？

針對這個問題，何琳儀、程燕、陳劍、宋華强、袁瑩、何景成等諸位先生都曾進行過

專門探討。

何琳儀、程燕二位先生懷疑此字从“水”，“企”聲。 他們根據《説文》“企，舉踵也，从

人，止聲。 去智切”和《集韻》“企，舉踵也，或作跂。 章移切”兩條文獻記録推測，“企”可

能有兩種讀音，疑 從《集韻》的讀音，聲紐屬舌音，而“盈”聲紐亦屬舌音。 因此， 與

“盈”聲紐相同，韻部由支、耕對轉。 〔１〕後來，他們放棄此説，轉而從他。 〔２〕

陳劍先生兼取何琳儀、程燕二先生釋“企”聲説和季旭昇先生釋“盈”説，認爲“■”即

“企”之變形，“盈”當分析爲从皿、从■（企）聲，是從“器滿則盈”的角度爲盈義造的字；

“■” 〔３〕當分析爲从水、从■（企）聲，是從“水滿器則盈”角度爲“盈”義造的異體字。 〔４〕

宋華强先生認爲， “股”、 “羖”均見母魚部字， “殳”爲禪母侯部字，聲韻皆遠。

“股”、“羖”二字所从的“殳”旁應是楚簡“夃”字形體的訛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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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琳儀、程燕： 《滬簡〈周易〉選釋》，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６日。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 《滬簡〈周易〉選釋（修訂）》，《周易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３—６頁。 又，何琳儀《楚
竹書〈周易〉校記（上）》（《安大史學》第二輯，第８—９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亦取後説。

引按，即上博簡 字。

陳劍： 《上博竹書〈周易〉異文選釋（六則）》，《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灣政治
大學２００５年。 引按，陳説轉引自侯乃峰文。

宋華强： 《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第２２２頁，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師： 李家浩），

２００７年。 　



侯乃峰先生對宋先生的觀點表示贊同。 他認爲宋説 “徹底解決了 《説文》中

‘股’、‘羖’的聲符‘殳’古音在禪母侯部與‘股’、‘羖’古音在見母魚部不相符合的

矛盾。” 〔１〕

袁瑩先生認爲，“夃”字有兩個來源，一個如趙平安先生所言，是“股”字初文形如

（明７３３）、 （合２１８７１）者在後世的流變；另一個是甲骨文中“脛”字形如 （花東４８７）

者在後世的流變。 她結合有關文例，認爲“‘夃（脛）’與‘盈’聲音相近，可以作爲‘盈’

的聲旁，這樣就不僅解決了‘盈’的構形問題，還解決了讀爲‘盈’的 爲什麽从‘夃’的

問題。 字顯然也是从‘夃（脛）’得聲的。” 〔２〕

何景成先生認爲，這種現象完全可以用李家浩先生的“一字異讀”觀點 〔３〕解釋。

他還從古音學角度懷疑，師詢簋中的“殳（股）”字形體應是誤摹所致： 古文字中的“股”

字和“肱”字很相似，字形中的“月（肉）”旁是後來加上的形符，所从的“殳”形應由“夃”

訛成。 結合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横家書》４８和２２４“盈”字所从的“夂”訛爲“又”形的實

例， 〔４〕他推測，這可能是書寫者有意識地變形音化。 〔５〕

按，諸位先生的討論，角度不同，論證各異。 這對後來的探討無疑具有重要的啓

發意義。

根據趙平安先生對“及”字形體的排比，我們以爲， 字右上所从應是“及”字形如

者上部所从的“人”形，它並不能作爲字音問題的突破口。

受相關討論啓發，我們懷疑， 字右側形體存在訛誤的可能。 這種訛誤很可能就

發生在甲骨文中的“夃（股）”、“企”二字之間，並爲後來的 字形體所繼承。

甲骨文中的“企”字作如 （前５．２７．６）、 （存９９０）、 （陳３１） 〔６〕之形。 這和前引

“股”字初文“夃”的形如 （合２１８７１）及 （合２８８２５）字下部所从者非常相近。 書手只

要將“企”字所从“止”上的側竪與人形右側竪筆連寫而下，即可造成二字的訛誤。 我

們的這種懷疑或許可以作爲陳劍先生觀點的一點補充。

至此，有關古文字中的“夃”及“夃”諸字的討論基本可以完結了。

在這樣一個有利條件下，蘇建洲先生將秦家嘴 Ｍ９９簡１１中被誤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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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乃峰： 《楚竹書〈周易〉釋“溋”之字申説》，《周易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２５頁。

袁瑩： 《説“夃”字的兩個來源》，《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五輯，第１２０—１３２頁，巴蜀書社２０１０年。

李家浩： 《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第９—１９頁。

引按，即 和 兩個字形，參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１９９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何景成： 《試釋甲骨文的“股”》，《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第４２—４８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甲骨文編》第３３９—３４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字和望山１號墓簡５５中被誤釋爲“■”（即“■”）的 字改釋爲“■”，即楚文字中的

“股”。 對於郭店簡《六德》篇中讀爲“股”的 字，他根據高清圖片 ， 〔１〕將字形分析

爲从爿、从夃，隸定作“■”，釋爲“股”。 但考慮到古文字中月（肉）、爿二旁多有訛混，

他同時也指出，字形左側所从也有可能是肉旁之誤。 在文章最後，蘇先生從文例角度

指出，曾侯乙墓竹簡中的 （簡１）、 （簡１６）、 （簡３９）、 （簡１０２）諸字並非从肉、从

歹作的“■”字，它們實當分析爲从肉、夃聲，隸定作“■”，即“股”字。 此中的“夃”旁作

“歹”形是二旁形近訛混的結果。 結合楊澤生先生的觀點， 〔２〕蘇先生認爲，曾侯乙墓

竹簡中的“豻股之箙”的意思應是“用豻的大腿上的毛皮製作箭袋”。 〔３〕

綜上所述，我們似乎可以將古文字中 “夃”字 （旁）形體的演變軌迹大致描述如

下： 〔４〕

　　　　　　　　　　　　　　　　　　 睡·效２１、 馬·老甲６

合１３６７０→ 合２１８７１→（ 集成４３４２） 新蔡甲二２９→ 望山１．１２５→ 曾１６

　　　　　　　 前５．２７．６ 上博三·周９

圖中有兩點需要注意：

（１） 在甲骨文向戰國文字發展的過程中，“夃”字（旁）形體可能與“企”字發生了混形；

（２） 在戰國時期，“夃”字（旁）形體本分寫作新蔡甲二２９“■”字所从形體，後連筆

寫作望山１．１２５“■”字所从形體。 後來，以這種寫法爲基礎，它有一種形體被簡寫，這

最終致使了“夃”、“歹”二旁的混形。

縱觀有關“夃”字（旁）問題的討論，不難發現，古文字中相關問題的解決，其實是需

要一定條件的。 當條件不成熟時，我們需要充分尊重學術發展的規律，在積累問題、繫

聯材料的同時，勇於闕如；當成熟的條件來臨時，則要抓住機遇，細緻分析，適時、及時地

解決問題。 這一事例還説明，文字考釋工作要有計劃、分層次的進行。 在個别字形問題

解決之後，還要善於提煉問題，並將之引入更高層次，進而從根本上解決它。

（楊蒙生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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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按， 形不知所出，疑爲摹補過的形體。

楊澤生： 《楚系簡牘中从“肉”从“歹”之字考釋》，《古漢語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３１頁。

蘇建洲： 《釋楚文字中的“股”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３日。

按，例中所引楚系、秦漢“夃”字形體均爲有關字形所从偏旁，爲行文簡潔，不復詳述。


